闽知法〔2011〕2号

关于征集专利权质押融资需求企业的通知
各设区市知识产权局：

为进一步推进我省专利权质押融资工作，帮助企业以知识产权获得信贷资金支持，促进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化、商品化、产业化，为我省建设海峡西岸创新型省份服务，根据《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2011年省政府主要工作任务和措施分解表的通知》要求，我局决定开展第二批专利权质押融资需求企业征集工作。请各设区市知识产权局高度重视，积极配合，认真做好本地需求企业的调研、推荐工作。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需求企业要求
（一）年销售额在1亿元以下的中小型企业；

（二）成立时间3年以上；

（三）有以专利权质押融资的需求；
（四）可抵押融资的专利有效，且已实施并具有良好的产业化前景。
二、报送数量

各设区市知识产权局根据企业的拥有专利状况、经营状况和发展前景，向我局推荐5-10家企业。

三、报送时间

各设区市知识产权局应于3月15日前将相关材料及电子件报送我局法律事务处。
四、联系方式

联 系 人：法律事务处  闫宏宇  陈晓晶
联系电话：0591-87812159  87812130
电子信箱：fsc@fjipo.gov.cn
附件：专利权质押融资需求企业登记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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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专利权质押融资需求企业登记表
	企业名称
	
	法人代表
	

	通讯地址
	
	邮   编
	

	主营产品
	

	联系人
	所属部门
	职  务
	电话

	
	
	
	

	传  真
	Email
	网  址
	手机

	
	
	
	

	成立时间
	

	去年销售额
	        万元

	专利权质押贷款意向
	□有
□无
	希望获贷额度
	    万元

	可用于质押贷款专利情况

	专利名称
	专利号
	产生经济效益（万元）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企业简介（含企业概况、专利技术情况、专利管理工作情况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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